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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沈劭芸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40168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200697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一 (380360200G_112006979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處協辦112年9月26日(星期二)及112年10月19日(星

期四)「掌握建築能效與建築碳足跡評估概論與實務」一

案，邀請本府業務單位及建築、營建、物業等相關專業技

術人員報名參加，隨函檢送活動計畫書一份，請鑒察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2050年淨零碳排路徑規劃，並配合永續發展及氣

候變遷因應推動政策、本府112年7月3日召開桃園市政府

112年度跨局處機關議題會報(第6場次)會議記錄主席裁示

暨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12年8月28日中建智字第

11212609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達成本市住商部門減碳策略，配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11

年12月12日建研環字第1117638716號函政策，引導公有新

建建築物先行推動建築能效評估，帶領民間建築物跟進，

申請綠建築標章時，需同時申請建築能效評估，相關實施

預定期程、適用對象及能效等級，分述說明如下：

(一)公有新建建築執照申請案：

１、112年7月1日起辦公、服務類(G-1金融證券、G-2辦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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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所)建築能效應至少達2級以上。

２、預定113年7月1日起公共集會類(A-1集會表演)、商業

類(B-1娛樂場所、B-2商場百貨、B-3餐飲場所、B-4旅

館)、休閒、文教類(D-1健身休閒、D-2文教設施)建築

能效應至少達2級以上。

３、預定114年7月1日起衛生、福利、更生類(F-1醫療照

護)、住宅類(H-1宿舍安養、H-2住宅)建築能效應至少

達2級以上。

４、自115年起須達1級或近零碳建築(1+級)。

(二)民間新建建築建築造執照申請案：

１、預定113年7月1日起辦公、服務類(G-1金融證券、G-2

辦公場所)、公共集會類(A-1集會表演)、商業類(B-1

娛樂場所、B-2商場百貨、B-3餐飲場所、B-4旅館)建

築能效應至少達2級以上。

２、預定114年7月1日起休閒、文教類(D-1健身休閒、D-2

文教設施)、衛生、福利、更生類(F-1醫療照護)、住

宿類(H-1宿舍安養、H-2住宅)建築能效應至少達2級以

上。

３、預定自115年起須達1級或近零碳建築(1+級)。

(三)其他建築類組後續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公告另訂之。

三、為提高機關同仁及業務配合業者對於建築能效之認識、建

構業務單位辦理公有建築物新建及公有廳舍管理維護應納

入建築能效評估認知、建築碳足跡盤點及建立相關人才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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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爰協助辦理本次講習課程，本次研習對象以專業技師

公會、建築師公會、工程業務主辦機關、各區公所、各機

關學校等，爰請各單位兩場次各至少派2名同仁參與。

四、上課時間為112年9月26月(星期二)及112年10月19日(星期

四)下午13時30分至下午5時，假本府地下2樓大禮堂上課

(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B2)，參加者請自行至ACCUPASS網

站報名(搜尋「建築能效」與「建築碳足跡」設計概論與實

踐，9月26及10月19日場次)。

五、本次課程全程出席者(以實際簽到為準)，將獲得研習證書

(電子檔)及換證積分或時數認證如下：

(一)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。

(二)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暨師執業執照換證積分。

(三)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師職業執照換證積分。

六、如有課程相關問題，請聯繫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，陳文

洲先生；電話：02-8667-6111#121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政府綠能專案推動辦公室、桃
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本府地方稅務局各分局、本市各級農會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本
市工商綜合專用區、本市七大政府開發工業區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桃園
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
業公會

副本：本處建照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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